附件3

缩短行政处罚公示期告知书（示例）
 （京司鉴缩告字XX年第XX号）
 

申请人名称（姓名）：
本机关于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收到你（你单位）提交的缩短行政处罚（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）公示期申请书。经审查，符合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六十三条可以视情缩短行政处罚公示期限的条件，现告知你（你单位）本机关已将（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）案的行政处罚公示期缩短为    个月，公示期调整为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。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机关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注：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、行政机关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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